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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长春建筑学院学生企业实践协议 

 

甲方：长春建筑学院         学院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

乙方：学生 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学生家长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

为使学生通过产学结合企业实践模式的培养，融会贯通

所学知识，进行创新实践，提高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，最终

实现专业与岗位的无缝对接，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

人才，学校决定试行“3+1”产学结合企业实践模式改革。

为切实做好我校学生企业实践，加强实践期间的管理工作，

制定《长春建筑学院学生企业实践协议》，内容如下： 

一、甲方责任 

1.甲方在学生企业实践前召开由乙方（学生）参加的企

业实践专项工作动员部署会，对乙方（学生）企业实践进行

具体布置和安全教育（包括交通安全、人身安全、财物安全

和生产安全等相关教育）。 

2.甲方负责审批乙方提出的《长春建筑学院学生企业实

践审批表》，并负责对实践企业进行确认和审核，确定实践

企业有能力接纳我校学生，并能提供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实践

和培训，能提供学生安全的保障。 

3.甲方负责对乙方在企业实践期间进行监控，定期与乙

方沟通，并指定教师对乙方的理论课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、

各类实习等课程按照制定的方案进行授课、辅导、答疑、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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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等；每天登陆校友邦，及时了解学生实践动向。 

4.甲方定时安排教师及辅导员到乙方实践的企业进行走

访，了解乙方实习情况。 

二、乙方责任 

1.乙方在企业实践期间，应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

度，按照学校教学安排，及时完成理论课、课程设计、毕业

设计、各类实习等教学任务，按时提交各门课程的作业或设

计成果等。 

2.乙方应遵守实践企业的劳动纪律，要自尊、自爱、自

强，主动接受企业的安全教育，服从实习岗位的工作安排，

按时完成工作内容，接受实践企业的考核与管理。 

3.乙方因病、事请假需按实践企业规定严格履行请假制

度，不能擅自离岗或请假超期。 

4.乙方在企业实践期间，要按照学校规定定期登录校友

邦，撰写实习日志、实习报告，完成考勤签到等。 

5.乙方在企业实践期间，应经常与学校辅导员、指导教

师联系，告知实践近况。 

6.乙方不得无故离开实践企业，不得自行变更实践场所。

确需变更实践企业的，须向所在学院提出变更申请，经所在

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变更，否则实践成绩不予记载。 

7.企业实践结束后，乙方须上交《长春建筑学院学生企

业实践证明》。 

三、违约责任 

1.乙方在企业实践期间，因客观原因造成的意外安全事

故、自主选择实践企业或自主创业的，出现安全问题由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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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处理。 

2.乙方因违反本协议以及学校、实践企业的管理制度、

安全条例、操作规程等，由自身原因引起的人身伤亡事故，

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 

3.乙方因违反第二款第 6 条之规定，由此引发的一切责

任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1.乙方企业实践期间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提高自我保

护能力，注意交通安全、人身安全、财物安全和生产安全，

防止各种事故发生。未经许可，不得在企业实践期间外出，

若发生意外，责任自负。 

2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学生守则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，

遵守社会公德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有关地域政策。言行举

止必须维护学校与师生的声誉。如遇不明确事项，应及时请

示学校或实习企业的指导教师。 

3.以上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处理，协商不成依据国家法规

程序处理。 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、盖章

后生效。 

 

甲方：长春建筑学院      学院    乙方：学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家长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电话：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